
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晋市政函〔2024〕16 号

晋城市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组建成立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发

有限公司的批复

晋城市工信局（国资委）：

你单位《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组建方案》已经八

届市委第 127 次常委会议和市政府〔2024〕第 51 次常务会议审

议通过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组建成立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公司

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）。公司要全面履行国有企业经济、政

治和社会三大责任，坚持稳健发展方针，聚焦市委市政府关于煤

层气全产业链发展战略目标，通过多方位参与煤层气产业发展，

将我市煤层气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。

二、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由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

运营有限公司（持股 51%）和山西沁水煤层气开发投资有限公司

（持股 49%)共同出资成立，按照市管中型一类企业管理。注册

资本金 2 亿元。经营范围为煤层气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、投资、运

营等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规范表述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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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司组建要严格依据《公司法》《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公

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照《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

发有限公司组建方案》，根据相关规定和程序，选优配强领导班

子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，科学制定公司章程，依法高效完成公司

组建。

四、公司组建完成后，要加快制定“六定”方案，优化治

理结构、完善制度建设，不断提升公司运行管理效能。要聚焦

主业，科学经营，瞄准煤层气全产业链发展的长远目标，充分

发挥投资主体、融资平台、建设主力军作用，加大在上游开（抽）

采、下游消纳利用等领域的谋划布局，切实引领我市煤层气产

业加快发展。

附件：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组建方案

晋城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12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6%9C%89%E8%B5%84%E4%BA%A7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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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组建方案

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晋城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，为加快

我市煤层气全产业链发展，进一步强化市域范围内能源供应保

障，将煤层气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助力我市经济转型。根

据市委、市政府安排部署，拟由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市国投公司）和山西沁水煤层气开发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沁水煤层气公司)共同组建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发有

限公司，承担全市煤层气供应保障相关工作，现制定公司组建方

案如下：

一、公司组建必要性

煤层气是高效洁净能源，煤层气产业是能源行业中发展空间

巨大的新兴产业之一。近年来，国内天然气消费量增速较快，对

外依存度不断攀升，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越来越受到重

视，非常规天然气已迈入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期。同时，在“碳

达峰、碳中和”的目标导向下，煤层气是有效补充天然气的清洁

能源。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，是我国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

重要途径，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可靠保障。

晋城市煤层气资源丰富，年产量约 50 亿方，煤层气产业发

展享誉全国，但全市煤层气矿权中 86%集中在中石油、中海油等

央企，全市 74%气量的销售权集中在市域外的央企下属公司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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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全市煤层气产业基础设施大部分为企业投资建设，导致我市在

煤层气气量调度及产业发展方面缺乏话语权，资源优势转化为发

展优势不明显，2023 年全市煤层气就地消纳仅 8.7 亿方，剩余

煤层气通过液化或管道方式外输，对我市经济贡献少。主要原因

为产业发展初期，地方政府及市属资本未及时介入产业布局，导

致目前全市未有市属煤层气基础设施，地方政府对煤层气调控力

度弱。能源革命工作开展以来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非常规天然

气发展，赋予晋城煤层气综合改革试点重要使命，在此重要机遇

面前，开展煤层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，既是保民生的重要举措，

也是我市在能源行业的重要战略布局。成立晋城市煤层气投资开

发公司，对于我市统筹上游气源、强化中游调度、形成对下游市

场供气优势具有积极意义，也符合市委市政府将煤层气资源优势

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要求。

二、公司组建基础

市国投公司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，具有资金优势，可为项

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;沁水煤层气公司作为沁水县属国有企业，

参与组建可以有效发挥沁水作为全省煤层气主产区优势，其对外

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中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为公司后期开展煤

层气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验支撑，同时其建立起来的运营销售机

制也可为公司提供运营支持。双方结合自身优势，可有效推动项

目的顺利实施。

三、公司职能定位

全面履行国有企业经济、政治和社会三大责任，坚持稳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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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方针，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、发展煤层气产业。坚持目标导向，

坚决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。立足长远抓当前，夯实资源基础，

聚焦市委市政府关于煤层气全产业链发展战略目标，在上游积极

参与煤层气资源开发，推动煤层气产量稳步提升，为产业发展夯

实基础；在中游大力开展增压站、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，构建“全

市一张网”管输体系，提高全市煤层气调度能力；在下游方面，

配合市委市政府实施“气化晋城”，将煤层气资源优势打造成为

我市重要的招商引资优势，探索建设煤层气高附加值转化利用项

目，提升煤层气就地利用水平。通过多方位参与煤层气产业发展，

将该公司打造成为全市煤层气产业发展的领军企业。

四、公司基本情况

（一）公司名称

晋城市（字号待定）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公司登记

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）。

（二）公司类型

有限责任公司，按照市管中型一类企业管理。

（三）注册资本

20000 万元人民币。

（四）出资人

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、山西沁水煤层气开发投

资有限公司。

（五）出资人出资

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51%，山西沁水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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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气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9%。股东方可以货币、资产等方

式出资。

（六）经营范围

鉴于主要业务在沁水范围内，新公司注册地拟定为沁水县境

内。经营范围为：煤层气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、投资、运营等（以

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规范表述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

五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

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

构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，坚持党的领导，

加强党的建设，完善体制机制，依法规范权责，建立规范的法人

治理结构。

（一）党组织

公司依法设立党组织，公司党组织设书记 1 名，由上级党组

织任命。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，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，

支持公司的组织机构依法行使职权。同时根据有关规定，设立党

的纪律检查委员会（纪检监察组）。公司党组织书记及成员与董

事、经理层成员等坚持落实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领导体制。

党组织书记和董事长由一人担任。

（二）股东会

公司设股东会。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。股东会是公司的权

力机构，依法行使职权。

（三）董事会

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初设 7 名董事，含职工董事 1 名，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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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董事 4 名。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。董事会下设审计委

员会，行使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监事会职权，不设监事会及监事。

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、内部审计等机构行使相关职权。

（四）经理层

公司经理层设总经理 1 名，副总经理暂定 2 至 4 名。

六、公司管理机制

根据《关于推进市属国有企业“六定”改革的实施方案》要

求，合理设置内设机构数量和人员总量，提升职数与员额使用效

能，制定公司“六定”方案，报市国资委审批后实施。

七、公司运营

（一）公司运营中涉及“三重一大”的事项，按《关于进一

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的意见》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（二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用

工、劳动人事、分配制度和劳动管理、财务管理及审计等制度。

（三）公司运营中接受出资人的监督。

（四）公司坚持独立核算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法人治理，

按照市场化准则及要求进行项目投融资、开发、建设与运营，通

过提升公司管理运营能力，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。

八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公司组建工作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

进行，由市国投公司、沁水煤层气公司具体负责。沁水县政府、

市委组织部、市国资委、市能源局等单位，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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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推进方案落实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。市国投公司、沁水煤层气公司负责协商确

定公司章程、公司登记注册，出资人出资等。其他部门按规定和

要求履职到位，扎实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统筹推进。市国投公司、沁水煤层气公司本着边组建、

边工作的原则，加快推进公司注册、公司组建、制度建立、规划

编制、项目前期等工作，同时加强与沁水经济开发区在基础设施

建设与重大项目方面的合作，确保公司组建与项目建设工作同步

推进。


